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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生活服务业提质增量，推动商业便民利民发展，在充分调研市场的基础上，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实施《关于申报2024年促进生活服务业发展项目的通知》。

一、政策起草依据

2021年6月，市委主要领导批示指出，生活服务业面向大众，是城市基本功能，亦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我们要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统筹推动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转型升级。2021年，商务部等部门先后出台《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对便民网点建设作出部署；2023年7月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通知，明确提出优先配齐餐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着力发展“一店（便利店）、一早（早餐）、一菜（菜市场等）”等。市委市政府相关文件也提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的工作任务。

二、主要内容

（一）支持方向和内容

共5个支持方向，具体内容如下：

1.连锁企业新建直营连锁门店

支持新建蔬菜零售网点（社区菜店、生鲜超市）、便利店（社区超市）、餐饮门店（含早餐店）、药店等，支持内容包括店面装修、硬件设备购置等。

2.新建或升级改造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

支持企业新建或升级改造中央厨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科学合理统筹布局，提高菜品品质，支持内容包括装修、硬件设备购置等。

3.促进连锁超市发展

（1）支持连锁超市新建直营门店和开展农超对接建设。支持内容包括装修、硬件设备购置等。

（2）支持连锁超市采用数字化手段升级卖场，打造智慧商店。支持内容包括软硬件设备购置等。

4.农村便民商业网点改造提升

支持大型电商、连锁流通企业通过技术赋能、供应链整合、线上线下结合，向农村地区下沉渠道和服务，因地制宜促进农村地区便民商业网点改造提升。

5.促进社区菜市场转型升级发展

支持新建或升级改造社区菜市场以及社区菜市场智慧化建设，支持内容包括场地装修改造、设施更新、软硬件设备购置（其中信息化设备包括智能电子秤、显示屏、监控、检验仪器、无线网络等和与设备功能相关或支撑设备运行的软件）等。

（二）支持条件和标准

1.同一项目已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或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2.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支持：列入《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的；纳入全市联合惩戒“黑名单”的；纳入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存在“较重不良信用记录”的；近三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经审议其他不予支持的；

3.连锁企业新建直营连锁药店、农村便民商业网点改造提升项目应用成本预算绩效分析结果，以网点面积为依据分档奖励；

4.项目申报单位资金支付及发票开具时间在2023年1月1日至提交申报材料之日期间，且审定实际投资额不低于审定计划投资总额（符合支持方向的合同投资总额）的70%；

5.资金支持比例不超过审定实际投资额的50%，社区菜市场项目支持上限为150万元，其他方向单个企业支持上限为300万元；

6.为体现网点及设施已发挥效益，要求申请支持新建类资金的门店营业执照成立日期应在2023年1月1日（含）以后且截至申报之日已满6个月;申请升级改造类资金的项目应在升级改造后重新经营满3个月;连锁企业新建直营连锁门店项目主体应同时满足增量发展的要求。

（三）申报流程

自通知发布之日起，项目申报单位应根据隶属关系将申报材料报各区商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市属国有企业集团或总部企业，在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申报。由上述初审单位做好项目初审，于2024年9月30日、11月30日前分批汇总上报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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